附件1：学校编制核定测算表　　
（1） 基本编制标准　

　
	学校类别　　
	教职工与学生比　　
	备注　　

	高中　　
	1:12.5　　
	　　

	初中　　
	1:13.5　　
	

	小学　　
	1:19　　
	


（二）基本编制标准中教职工包括专任教师及正副校长、正副书记、办公室、教务处、政教处、教科室、信息处、总务处、团队工会、图书馆、实验室、医务室、计算机等教育设备维护管理人员等所有在编人员。
（三）本校教师编制核算　　
	学段　　
	学生人数　　
	实际在岗教师数　　
	核编数　　

	初中部　　
	916　　
	62
	68

	小学部　　
	2114　　
	100　　
	112

	总计　　
	3030　
	162　
	180　　


　 　

　 　
